彰化縣大竹國民小學114學年度特殊教育教師助理員甄選簡章
1、 依據：彰化縣特殊教育教師助理人員申請審查及聘任實施要點辦理        

貳、目的：協助本校特教班特殊教育教師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學習，以達特殊教育實施之效。
參、報名資格：
一、依據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及助理人員遴選辦法第六條之規定：特殊教育助理人員應雇用高中（職）以上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歷之資格者，有特教相關資歷者優先遴聘。 
肆、繳驗及繳交證件：繳交正本、影印本各一份，正本驗畢當場發還，影本本校留存備查。
一、貼妥照片之甄選報名表（必備）
二、國民身份證影本（必備）
三、畢業證書影本（必備）
四、相關經歷證件

五、教學有關之獎勵證明、進修證明文件
伍、報名：
一、報名日期：自114年8月6日（星期三）上午9點至11點。

二、報名地點：本校輔導處（親自報名）     電話：7381436轉206
陸、甄選：

一、甄選日期：114年8月6日（星期三）下午1:30。

二、甄選地點：本校教室
三、甄選方式：資格審查50分，口試內容50分。
柒、錄取名額：正取一名，備取若干名。
捌、放榜：

一、放榜日期：114年8月6日（星期三）下午3點。

二、地點：大竹國小網站  

玖、報到：114年8月8日（星期五）上午10點。
拾、聘約：本校甄選正取人員，經提報縣府核准後，始得正式聘用；倘未經核准，得自動放棄，不得異議。
拾壹、聘用期間：目前暫聘114年9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，日後視實際狀況決定是否續聘。
拾貳、薪津：按時計酬，每小時薪津190元，每日最多8小時，每月最高工作天為23天。（可加勞保、健保及勞退）
拾參、注意事項：
一、錄取人員仍應依權責呈報彰化縣政府核准始行生效。
二、錄取人員應於期限內至本校輔導處報到，未報到者以棄權論，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。
三、個人所繳交之證件如有偽、變造，經發現立即取消錄取資格。
拾參、工作性質：
一、協助處理學生生活自理事宜。

二、協助處理與教學有關之事項。
三、協助處理學生之偶發事件（受傷、情緒失控、走失……等）。
四、協助特殊教育教師及家長聯繫工作。
五、學校臨時交辦有關特殊教育之事項。
六、各項服務內容之記錄建檔。
拾肆、其他事項，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承辦人：        輔導主任：        人事主任：          校長：

彰化縣大竹國民小學114學年度特殊教育教師助理員甄選簡章報名表
准考證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期：114年8 月  日
	姓　名
	
	性別
	
	出生

年月日
	
	請貼最近3個月內2吋正面半身脫帽照片1張

	通訊處
	
	身分證

字號
	
	

	聯絡電話
	
	行動電話號碼
	
	

	學　歷
	
	畢業證書字號
	
	

	特殊專長（或全部經歷）
	

	
	

	
	

	證件

審查
	繳驗（交）證件：正本驗畢發還，報名時請影印一份繳交。

(1.國民身分證

(2.最高學歷證件【畢業證書】    


	黏貼身分證正面影本

（內容需清晰）
	黏貼身分證反面影本

（內容需清晰）

	應徵者簽章：         填表日期  年  月  日 審查證件者簽章：
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彰化縣大竹國民小學114學年度特殊教育教師助理員甄選准考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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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自行貼好最近三 個月內二吋半身正 面脫帽光面相片， 背面註明姓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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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考證   號碼  姓   名  科      目  監試人員簽章  

  口      試         

 


��


＊口試請於8月6日（星期三）下午1時20分報到，逾10分鐘不准入場。


＊口試入場前，唱名三次未到者，視同棄權。














＊口試請於3月6日（星期二）上午8時30分報到，逾10分鐘不准入場。


＊口試入場前，唱名三次未到者，視同棄權。











＊術科考試請於八月二十六日（星期二）上午八時五十分報到，逾二十分鐘不准入場。


＊口試入場前，唱名三次未到者，視同棄權。




















